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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白云电器” ）于2019年12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于2019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披露了《白云电器：关于向关联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现将本次增资事宜涉及的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 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机安” 、“标的公司” ）成立于1997年01月21日，系由白云

电器设备厂、胡明森、陈荣章、李桂华分别以人民币45万、75万、120万、60万出资共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价格为1

元/股。 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白云电器设备厂 45.00 15.00

2 胡明森 75.00 25.00

3 陈荣章 120.00 40.00

4 李桂华 60.00 20.00

合计 300.00 100.00

1998年6月，股东白云电器设备厂、胡明森、陈荣章、李桂华分别以人民币30万、170万、200万、100万对白云机安进行

增资，增资价格为1元/股。 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白云电器设备厂 75.00 9.375

2 胡明森 245.00 30.625

3 陈荣章 320.00 40.00

4 李桂华 160.00 20.00

合计 800.00 100.00

2003年12月，白云机安原股东陈荣章将其20%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陈荣耀，转让价格为1元/股。 转让后，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白云电器设备厂 75.00 9.375

2 胡明森 245.00 30.625

3 陈荣耀 160.00 20.00

4 陈荣章 160.00 20.00

5 李桂华 160.00 20.00

合计 800.00 100.00

2004年10月，白云机安原股东广州白云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白云电器厂更名）、胡明森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新股东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1元/股。 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20.00 40.00

2 陈荣耀 160.00 20.00

3 陈荣章 160.00 20.00

4 李桂华 160.00 20.00

合计 800.00 100.00

2011年6月股东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陈荣章、陈荣耀、李桂华分别以人民币480万、240万、240万、240万对白云机

安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1元/股。 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40.00

2 陈荣章 400.00 20.00

3 陈荣耀 400.00 20.00

4 李桂华 400.00 20.00

合计 2,000.00 100.00

2012年9月12日，白云机安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白云机安原股东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占白云机安注

册资本的40%转让给白云机安其他股东。 其中，原股东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3.34%共266.80万元

的出资作价333.34万元转让给陈荣章，将占白云机安注册资本的13.33%共266.60万元的出资作价333.33万元转让给陈荣

耀，将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3.33%共266.60万元的出资作价333.33万元转让给李桂华，转让价格为1.25元/股。 本次变更后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荣章 666.80 33.34

2 李桂华 666.60 33.33

3 陈荣耀 666.60 33.33

合 计 2,000.00 100.00

2018年2月，白云机安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白云机安存续分立为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存续公司)、广州市星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公司)。同意分立后存续的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19,000,000.00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9,000,000.00元；分立后拟新设的广州市星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1,000,000.00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00,000.00元；分立后两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和等于分立前白云机安的注册

资本。 本次分立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荣章 633.46 33.34

2 李桂华 633.27 33.33

3 陈荣耀 633.27 33.33

合 计 1,900.00 100.00

2019年8月，白云机安原股东陈荣章将其对公司108.69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叶树明，将其对白云机安89.87万元的出资

转让给白云电气集团；原股东陈荣耀将其对白云机安108.66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叶树明，将其对白云机安89.85万元的出资

转让给白云电气集团；原股东李桂华将其对公司108.66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叶树明，将其对白云机安89.85万元的出资转让

给白云电气集团。 同时，白云机安申请注册资本由1,900.00万元增加至2,500.00万元，由白云电气集团以货币资金增资

600.00万元，增资价格为1元/股。 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投资者（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荣章 434.8986 17.3960

2 李桂华 434.7681 17.3907

3 陈荣耀 434.8986 17.3907

4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869.5652 34.7826

5 叶树明 326.0000 13.0400

合 计 2,500.00 100.00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公司委托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评估” ）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19]

第A0855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办理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联信[证]评报字[2019]第A0855号” ）。 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白云机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范围：白云机安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及相关负债

3、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本次评估结论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自分立以后，白云机安主要经营110KV、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气设备的承装、承修、承试及维护、机电设备安装、

城市道路照明安装、110KV送变电工程安装（省建设厅核准110KV送变电专业承包三级），10KV城网、农网及配网改造

安装；10KV及以下变配电用户工程的设备安装和维护；城市路灯和光亮工程的安装和维护等。

白云机安属于技术服务型工程类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为较小型的安装维修工程收入、日常维护保养收入以及较

大型的设备安装项目。大型的安装项目主要有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四分部三工区管廊主线10#临时用

电供应服务项目、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GLLD-2标段六分部临时用电供应服务项目、广州市中心城区

地下综合管廊（沿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工程三分部临时用电供应服务项目、广州供电局2018年配网紧急立项项目施工

（天河标段）（低压自动化调试）等。 该类型项目通常历经时间长、工程量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较难预测，因而工程收入以

及成本较难把握。

资产基础法是从企业构建的角度出发，以各项资产与负债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

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现行材料、人工、管理等价格水平保持一致，具备客观性、易核查性，不容易受经营者主观因素

的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白云电器拟对白云机安实施增资扩股，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

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6、评估结论

（1）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过评估测算，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时，白云机安总资产账面值为1,513.57万元，评估值为3,472.50万元，增

幅129.42� %；负债账面值889.14万元，评估值为889.14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624.43万元，评估值为2,583.36万

元，增幅313.71� %。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1 1,336.25 1,336.25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177.32 2,136.25 1,958.93 1,104.74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3 53.89 1,950.40 1,896.51 3,519.22

固定资产 4 82.32 144.74 62.42 75.83

长期待摊费用 5 2.25 2.25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 38.86 38.86 0.00 0.00

资产总计 7 1,513.57 3,472.50 1,958.93 129.42

流动负债 8 889.14 889.1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9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10 889.14 889.14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1 624.43 2,583.36 1,958.93 313.71

7、评估增值的原因：评估增值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

（1）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值比账面净值增加18,965,116.45元，变动率为 3,519.33� %。

本次评估范围投资性房地产为广园中路218号办公大楼第7层、政民路27至29号-办公大楼(首层)、政民路27至29号-

办公大楼(地下层)、政民路27至29号-办公楼（二层），账面原值值为3,742,825.08元，账面净值为538,883.55元，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来

源

结构

建成年

月

用途

建筑面积

（㎡）

账面原值

（元）

账面净值

（元）

1

粤（2016）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04201954

号

广园中路218号

办公大楼第7层

转

入

钢混

结构

1991/01 办公 1076.46

2,506,

570.08

87,729.95

2

粤（2016）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04201952

号

办公大楼(首层)

购

买

钢混

结构

2006/06 办公 303.43 473,885.00

172,

937.56

3

粤（2016）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04201950

号

办公大楼(地下

层)

购

买

钢混

结构

2006/06

汽车库、

自行车库

239.17 288,485.00

105,

278.44

4

粤（2016）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04201953

号

办公大楼(二层)

购

买

钢混

结构

2006/06 办公 303.43 473,885.00

172,

937.60

合计 1,922.50

3,742,

825.08

538,

883.55

本次对评估范围内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场法评估，选择若干与评估对象相同或类似的已交易资产作为参照物，将

参照物与评估对象进行对比分析、调整差异，最后从参照物已交易价格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

评估范围内的投资性房地产建成时间在1991年、2006年，在白云区广园中路附近，较为接近越秀区，经过评估人员对

周围办公楼出售情况的调查，本次根据建成时间、装修情况、地理位置、新旧情况、建筑面积等因素综合考虑，对周围地区

的办公楼出售情况进行了解，并选取了以下三个案例作为市场法的参照案例。 可比实例一：建发广场办公楼，建筑面积

828.00㎡，成交价格12,700.00元/㎡，精装修，中楼层；可比实例二：东峻广场办公楼，建筑面积139.00㎡，成交价格11,

010.00元/㎡，普通装修，中楼层；可比实例三：天瑞广场写字楼，建筑面积938.23㎡，成交价格11,000.00元/㎡，精装修，高

楼层。

评估师意见：经过对评估对象与案例在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位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广园中

路218号办公大楼第7层评估单价为10,720.00元/㎡，本评估结论能准确反映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导致增值幅度大的主要原因是：该房地产原为白云机安最早的办公地点，后因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对其控股，为

方便日常管理，白云机安将办公地点搬至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1633号的广州民营科技园白云电气科技大厦，原有办

公场所对外出租。投资性房地产在会计上分类原本为房屋建筑物，基准日时会计师以该项房地产实际用途是对外出租将

其认定为投资性房地产，并进行了审计调整，该房产自持有日起至基准日期间已计提折旧，账面净值较低，从而导致评估

增值率较高。

（2）固定资产主要为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和车辆。 固定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净值增加624,194.60元，变动率为75.82%，

变动原因是：本次车辆评估因折旧年限与耐用年限的差异造成评估增值。 具体表现为：车辆的折旧年限（6年）低于其经

济寿命年限（10-15年），大多数待估车辆已过或接近折旧年限，其账面净值接近于残值（残值率为3.5%）。 经评估人员

现场勘查部分车辆，与车辆管理人员访谈在外车辆使用情况、质量状况等，得知车辆均能正常使用，我们根据车辆的现时

实际运转状况分析预计其可继续使用的年限来估算车辆的续用价值，预计可继续使用的年限与评估值成正比例关系，若

车辆的车况越好，则其预计可继续使用寿命越长，理论成新率越大，评估值越高。 同理，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的增值原因同

上所述。

三、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1、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公司的发展战略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力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在轨道交通、特高压、智能电网、重大工业用

户等领域提供成套设备、解决方案及运维服务。围绕该战略，公司需要加强在工程总包、设备安装和运维服务方面的资质

建设，公司目前尚无相关资质。

本次交易标的白云机安在机电安装行业深耕多年，取得了多项资质，包括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颁发的“承装类、承

修类、承试类三级电力设施许可证” ；广州市供电局“施工安全资质证” ；广州市城市供水行业协会颁发的“自来水管道

工程报装备案许可证”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业企业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资质证书”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以及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证书” 。

目前白云机安所提供的业务服务主要有110KV、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气设备的承装、承修、承试及维护、机电设

备安装、城市道路照明安装、110KV送变电工程安装（省建设厅核准110KV送变电专业承包三级），10KV城网、农网及配

网改造安装；10KV及以下变配电用户工程的设备安装和维护；城市路灯和光亮工程的安装和维护等。白云机安的业务服

务除广州市以外遍及全省各地及外省市，其中有佛山市区域、清远市区域、韶关市区域以及湖南、江西等地。

2、执行广州地铁运维服务合同的需要

按照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签署的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号线、十一号线、十二号线、十八号线、二十二号线供电系统设备

运维服务合同（公告编号：2019-084）（公告编号：2019-092）中关于运维范围的约定，供电系统设备设施的专业范围包

含了110kV� GIS、110kV变压器（油浸式牵引变压器、油浸式变压器、气体绝缘电力变压器等）、110kV线路及终端场等。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取得三级许可证的，可以从事110千

伏以下电压等级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或者试验活动。

为了保障广州地铁相关运维服务合同的顺利执行，公司对相关的承装、承修、承试资质具有迫切的要求。 目前，公司

没有取得上述相关资质。

综上，交易标的和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高度的协同性，能够对公司目前订单执行和未来业务发展形成必备的补充

和完善。

四、投资资金来源和对标的公司控制的具体措施及安排

（一）投资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金额为2,602.0409万元人民币，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能力，表现如下：

2019年三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为55,300.47万元，现金充足；经营净现金流量净额为-11,618.38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57.06%，银行总授信额度为508,100万元，尚可使用额度为281，876万元，融资空间大，可满足公司随时用资的需要。

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白

云机安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二）对标的公司控制的具体措施及安排

根据2019年12月19日签署的《关于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之相关条款：

1、交割的前提条件

白云电器完成认购的义务应以满足或白云电器放弃如下各项条件为前提：

（1）陈述与保证

原股东和白云机安共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当日均为真实准确。

（2）无重大不利影响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不存在任何可能对白云机安的股权、资产、业务、经营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3）无诉讼

不存在任何未决或威胁进行的法律程序，且其若胜诉将(i)阻止拟进行交易的完成，(ii)导致任何其他拟进行交易在完

成后被撤销，或(iv)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白云机安授权

公司应已收到一份白云机安股东会一致同意批准本次增资的书面决议副本原件。

（5）白云电器授权

交易文件及其项下拟议的交易已经获得白云电器内部授权机构的必要批准。

（6）董事委任

白云机安股东会已通过决议，同意选举白云电器提名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白云电器

有权提名三名董事）。

（7）工商变更

在本增资协议生效15个工作日内，白云机安应完成就本次增资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并向本公司提交已完成该

等公示工作的证明文件。

（8）交易文件

所有交易文件已经交易文件的各方适当签署。

2、交割日

满足上述交割前提条件后且白云机安通知公司账户细节后10个工作日内，公司应支付认购对价的金额，公司支付全

部认购对价之日为交割日。

3、增资后标的公司的治理

交割日后，白云机安设立董事会。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有权提名三名董事，白云电气集团有权提名一名

董事，创始股东有权提名一名董事。总经理由公司指定的人员担任，全面负责白云机安的业务经营。财务总监由公司指定

的人员担任，全面负责财务部的具体工作，并需向公司财务部直接汇报，接受垂直管理。

五、风险提示

截至2019年8月31日，白云机安的净利润为-935,378.28元人民币，处于亏损状态，本次交易完成后，白云机安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如果白云机安继续出现亏损，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

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21�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9-54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议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本部大楼四楼多媒体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282,458,9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09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59,049,1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76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3,409,7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28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23,956,2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46,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3,409,7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282％。

（3）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荐代表人

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425,24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81％；反对33,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22,569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593％； 反对33,70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0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文梁娟、吴俊超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9-080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19年12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 ）发来的《关于南航食品公司及培训中心房产办证工作的承诺函》。 现将承诺有关内容公

告如下：

一、资产转让协议及承诺情况

2007年8月14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向南航集团购买中国南航集团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航食品公司” ）100%股权、广州碧花园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 ）等股权及资产。在该交易中，本公司购入

的南航食品公司有房屋建筑物8项，合计建筑面积8,013.99平方米；培训中心有房屋建筑物11项，合计建筑面积13,948.25

平方米，因各种客观原因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南航集团承诺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房产办证，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前述房产中已有12项完成办证，已办证面积14,178.25平方米。 剩余房产未完成办证的主要原因为房产所

在土地为租赁土地，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导致无法办理产权证。

鉴于以上情况，南航集团向本公司承诺：

1、若后续政策变更，允许相关房产办理产权证，办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南航集团承担并支付；

2、若由于上述房产尚未办证导致任何第三方向本公司提出权利主张或因所有权瑕疵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运营而导

致公司遭受损失，则该等损失全部由南航集团承担，且承担上述损失后不向本公司追偿。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对公司经营不构成重要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

2019-043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9日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2月19日通过传真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 会议

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沙特合资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 一致同意出资不超过1700万元人民币， 与沙特Petroleum� and� Energy� Trading� Services�

Company合资在沙特阿拉伯设立控股子公司，从事PDC金刚石钻头组装、维修和销售业务，牙轮钻头销售业务，并逐步

发展压裂设备制造、连续油管设备制造、钻机维修升级改造及制造、贸易等业务。

《公司关于在沙特阿拉伯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

2019-044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沙特阿拉伯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拓展海外市场， 推进国际化战略，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拟与Petroleum� and�

Energy� Trading� Services� Company（以下简称“PETSE公司” ）共同出资，在沙特阿拉伯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合资公司” ），开展PDC金刚石钻头组装、维修和销售业务，牙轮钻头销售业务，并逐步发展压裂设备制造、连续

油管设备制造、钻机维修升级改造及制造、贸易等业务。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境外投资事项尚需经商务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备案或核准。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合作方Petroleum� and� Energy� Trading� Services� Company（简称“PETSE公司” ）系沙特阿拉伯本土公司，成

立于2007年1月15日， 商业注册证号为：2051033696， 注册资本50,000� 沙特币， 注册地位于沙特东部省库拜尔市。

PETSE公司是沙特本地专业的项目代理和咨询公司，公司业务范围涵盖油气钻采服务、新能源及水处理服务、卫星通讯

及市场信息资源、物流贸易等相关领域。 PETSE公司2017年收入人民币7300万元，2018年收入人民币8756万元。 PETSE

公司熟悉石油钻采业务，具有从事代理项目的相关经验和资质。

PETSE公司的股东是Naif� Adel� Mohammed� Al-Gosaibi和Adel� Mohammed� Mohammed� Al-Gosaibi， 二人

系父子关系， 实际控制人是Naif� Adel� Mohammed� Al-Gosaibi， 法定代表人是Adel� Mohammed� Mohammed�

Al-Gosaibi。

三、拟设立的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英文名称拟为：Sinopec� Oilfield� Equipment� Saudi� Arabia� Limited� Company，中文名称拟为：中石化石油机

械沙特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沙特阿拉伯达曼市

3、注册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折合沙特里亚尔的金额按照公司和PETSE公司签订正式的合资协议当时的

汇率进行计算。

4、经营范围：PDC金刚石钻头组装、维修和销售业务，牙轮钻头销售业务，并根据后期实际需要逐步发展压裂设备制

造、连续油管设备制造、钻机维修升级改造及制造、贸易等业务。

5、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7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的85%；PETSE公司以货币方式

出资折算为人民币不超过3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的15%。

上述信息，最终以沙特阿拉伯当地公司登记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公司将与PETSE公司签署《关于设立沙特合资公司之合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签署方

甲方：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Petroleum� and� Energy� Trading� Services� Company

2、注册资本金及各方出资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折算为人民币不超过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甲方以现金形式缴纳注册资本金折算

为人民币不超过1700万元（大写：壹仟柒佰万元整），持有合资公司85%的股权；乙方以现金形式缴纳注册资本金折算为

人民币不超过300万元（大写：叁佰万元整），持有合资公司15%的股权。 甲、乙双方缴纳的注册资本金以沙特里亚尔计，

实际缴纳金额按照甲、乙双方签订正式的合资协议为准。

3、合资公司的董事会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两名董事由甲方委派，一名董事由乙方委派。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甲方指定。 董事

长是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不违反沙特阿拉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董事任期五年，并可由原委派方随时重新委派或

罢免。

4、合资公司的运营管理机构

合资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日常管理和经营的管理制度。 在不违反沙特阿拉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合资公司的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均由甲方委派；乙方委派会计一名。

5、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经甲方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成立，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后生

效：

（1）甲方的有权机构批准本协议；

（2）具有适格审批权限的政府部门批准/登记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商务主管部门、发展改

革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对设立合资公司的境外投资登记、备案、核准等。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成立沙特合资公司符合沙特当地政策,是公司钻头钻具产品进入沙特阿拉伯市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可带

动公司各类型其他产品进入沙特阿拉伯当地市场，提升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扩大国际市场规模。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发展有

着积极的作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存在的风险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境外投资行为，需经商务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备案或

核准，是否顺利通过备案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2、沙特阿拉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还存在公共安全风险和宗教信仰冲突风险，这

些将给合资公司的设立与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3、合资公司设立后，所产产品仍需办理在客户处的入网手续，将影响市场开发速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合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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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2月9日发出会议通知，于12月20日在福州市举行。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其中傅安平董事委托陶以平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3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临时负责人陶以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2019年度公司治理自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20年度分支机构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声誉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非零售客户内部评级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核销单笔损失大于1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19年第六批)；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核销兴业金融租赁公司单笔损失大于1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还听取了 《2019年1-11月经营情况报告》《2016-2020年战略规划执行情况及2021-2025年战略规划编制安

排》《关于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情况的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全面风险管理状况评估报告》《压力测试分析报告》《关于

2019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19年度合规内控与操作风险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19年度案

件防控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19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

设”年度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十项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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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东台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使用的

担保额度总金额为8,015,557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6,436,7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369.96%，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的概述

1、为东台中南锦悦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东台中南锦悦”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东台熙悦项目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台中南锦悦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诚信托” ）借款

25,000万元，期限6个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新世界” ）质押其持有的海门

锦腾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海门锦腾置业有限公司抵押其持有的海门CR19022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有关融资提

供担保，公司为有关融资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26,600万元。

2、为宁波中南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宁波中南投资”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中南投资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简称“兴业银行

慈溪支行” ）借款210,000万元，期限144个月。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差额补足，担保金额210,000万元。

3、为兴化中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兴化中南管理”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持股90%的兴化中南管理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简称“民生银行

泰州分行” ）借款60,000万元，期限120个月。 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担保金额60,000万元。

4、为佛山中武景熙置地有限公司（简称“佛山中武景熙”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高明武菱汇苑项目的发展，公司持股49%的佛山中武景熙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简称“华夏

银行广州分行” ）借款100,000万元，期限36个月。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100,000万元。佛山

中武景熙独立第三方股东佛山市高明区中武利百文化体育有限公司和佛山利百泛澳文化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持

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5、为重庆福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重庆福奥”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重庆紫云集项目的发展，公司持股51%的重庆福奥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安信托” ）借款5,

00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重庆福奥51%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

本息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5,525万元，重庆福奥的独立自然人股东雷杰和马莉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6、为金华骏远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金华骏远”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金华海棠一品项目的发展，公司持股34%的金华骏远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简称“温州银行

杭州分行” ）借款66,000万元，期限36个月。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22,440万元。

7、为佛山雅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佛山雅旭”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高明翡翠西江项目的发展，公司持股33%的佛山雅旭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明支行（简称“农业

银行高明支行” ）借款110,000万元，期限36个月。 中南新世界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36,

300万元。

8、为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重庆西联锦”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重庆万云府项目的发展，公司持股20%的重庆西联锦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简称“光大

银行重庆分行” ）借款35,000万元，期限30个月。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8230.25

万元。

9、为镇江恒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镇江恒润”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镇江南徐樾府项目的发展，公司持股13%的镇江恒润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简称“南京银行

镇江分行” ）和江苏紫金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简称“江苏农商银行镇江分行” ）借款100,000万元，期限36

个月。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13,000万元。

公司2019年第八及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为利辛县锦瀚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淮安市锦

熙置业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通过了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有关情况详见2019年7月11日及12月7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权

益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担

保额度审

议情况

是否关

联担保

已 担 保

金 额

（万元）

可使用担保

额 度 （万

元）

担保金额

(万元)

占公司

最近一

期股东

权益比

例

已 担 保 金

额（万元）

可使用担保

额度（万元）

东台中南锦

悦置业有限

公司

100% 85.18% 0

4,588,517

注

26,600 1.53% 26,600

4,191,917

注

2019 年 第

十三次 临

时股东 大

会

否

宁波中南投

资有限公司

100% 81.81% 0 210,000 12.07% 210,000

兴化中南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90% 86.10% 0 60,000 3.45% 60,000

佛山中武景

熙置地有限

公司

49%

101.97

%

0 100,000 5.75% 100,000

重庆福奥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1%

101.50

%

0 14,102 5,525 0.32% 5,525 8,577

2019 年 第

八、十三次

临时股 东

大会

金华骏远置

业有限公司

34%

101.28

%

0 39,040 22,440 1.29% 22,440 16,600

佛山雅旭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3% 99.80% 0 59,749 36,300 2.09% 36,300 23,449

重庆西联锦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 99.21% 0 30,702 8230.25 0.47% 8230.25 22,471.75

镇江恒润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3% 93.62% 0 30,702 13,000 0.75% 13,000 17,702

合计 0 4,762,812 482,095 27.71% 482,095 4,280,717 - -

注：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台中南锦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23日

注册地点：东台市迎宾大道10号

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注册资本：3,148.745万美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52,282.97 40,051.19 12,231.78 0 -1,759.36 -1,321.62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87,102.09 74,195.23 12,906.86 0 -1,353.69 -1,357.46

2、宁波中南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6月16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永利大厦〈7-3〉室

法定代表人：胡仁高

注册资本：50,7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工程(含基础设施项目)管理、运营及维护业务(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191,727.95 141,179.65 50,548.30 0 -10.71 -11.28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277,944.65 227,396.73 50,547.92 0 -0.38 -0.38

3、兴化中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8月21日

注册地点：兴化市垛田镇凌翟村楚水消防器材厂内

法定代表人：梁广

注册资本：22,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及咨询,物业服务,停车场管理,预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商品类别限《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

围)、日用品、百货、服装、箱包、家具、床上用品、针纺织品、洗化用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计算机及配件、家用电器、通讯

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建筑材料(不含油漆、涂料)销售,餐饮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173,741.15 151,787.38 21,953.77 0 2.39 2.39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157,944.22 135,991.78 21,952.44 0 -1.33 -1.33

4、佛山中武景熙置地有限公司（并表）

成立日期：2018年2月12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433号之20第一卡

法定代表人：姚可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物业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礼仪服务、会议展览服务、企业策划服

务、企业信息咨询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服务、体育技术推广服务；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66,378.02 66,834.65 -456.63 0 -1,423.02 -1,070.00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117,108.48 119,410.19 -2,301.71 158.03 -1,679.91 -1,721.71

5、重庆福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4年7月22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福星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臧青

注册资本：1,632.65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设备、建材。

股东情况：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20,096.77 19,424.79 671.98 5.24 -671.95 -523.40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41,759.54 42,385.11 -625.57 1.24 -167.98 -167.72

6、金华骏远置业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8年05月1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和悦路926号

法定代表人：王凯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未经审计）

132,529.48 132,075.36 454.12 0 -712.74 -545.88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145,794.5 147,661.37 -1,866.87 28.91 -2,331.61 -2,320.99

7、佛山雅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顺安路30号涛汇尚品花园之二之三商铺

法定代表人：杨林森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别墅的建设);场地租赁(不含仓储);代办房屋拆迁手续服务。

股东情况：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164,746.15 163,307.63 1,438.53 0 -85.38 -78.47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197,364.11 196,972.80 391.31 0 -1,129.58 -1,047.22

8、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8年3月26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8-2号SOHO楼601-D05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122,629.89 119,619.12 3,010.77 0 -2,576.00 -1,989.23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136,939.00 135,851.40 1,087.60 0 -2,609.34 -1,938.60

9、镇江恒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8年4月9日

注册地点：镇江市润州区檀山路与冠城路交汇处中南银城樾府销售中心二楼

法定代表人：杨金祥

注册资本：10,5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出租、咨询，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家居用品、家具、装饰材料销售（危险品除外）。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年度

（经审计）

143,444.20 133,605.99 9,838.21 0 -866.13 -661.79

2019年9月

（未经审计）

148,665.05 139,182.47 9,482.58 0 -79.81 -80.12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东台中南锦悦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中诚信托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中诚信托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26,600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借款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中诚信托为实现其

债权及担保权利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公告、评估、鉴定、拍卖、处置、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

费等。

（4）保证期限：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有关借款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2、为宁波中南投资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兴业银行慈溪支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向兴业银行慈溪支行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承诺在宁波中南投资借款存续期间，若因任

何原因导致任何一个还款日宁波中南投资无法如期足额支付兴业银行慈溪支行贷款利息， 则公司应负责履行差额还款

责任， 就上述应付本息差额部分向兴业银行慈溪支行进行差额补足， 确保兴业银行慈溪支行项目贷款本息及时足额受

偿。

3、为兴化中南管理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民生银行泰州分行

（2）承诺函主要内容：公司向民生银行泰州分行出具《共同还款承诺函》，承诺公司愿意作为兴化中南管理的共同

还款人，承担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

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共同还款责任。

（3）承诺期限：自承诺函开具之日起生效，直至申请人付清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为止。

4、为佛山中武景熙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华夏银行广州分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100,000万

元。

（3）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

及其他所有佛山中武景熙的应付费用。

（4）保证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两年。

5、为重庆福奥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平安信托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平安信托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5,525万元。

（3）保证范围：主债权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回购溢价款、其他类型资金

占用成本、赔偿金、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有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

费用、以及平安信托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

估费、拍卖费、执行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

（4）保证期限：自保证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为金华骏远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温州银行杭州分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签署《担保合同》，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22,440万

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滞纳金、履行有关借款合同和担保

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及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通知费用、催告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4）保证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决算日后两年为止。

7、为佛山雅旭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中南新世界、农业银行高明支行

（2）协议主要内容：中南新世界与农业银行高明支行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36,300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

由佛山雅旭和中南新世界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

（4）保证期限：有关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8、为重庆西联锦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光大银行重庆分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光大银行重庆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8,230.25

万元。

（3）保证范围：重庆西联锦在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向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限：重庆西联锦履行有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9、为镇江恒润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江苏农商银行镇江分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江苏农商银行镇江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金额13,000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贷款合同项下主债权及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镇江恒润应向南京银行镇

江分行和江苏农商银行镇江分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和江

苏农商银行镇江分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限：有关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所规定的的该笔贷款资金的还款日起两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其业务需要，目前上述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公司

风险。 对于向非全资公司提供的担保，各股东均按比例提供担保或采取要求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等控制措施，担保

风险可控。 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提供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436,7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权益的369.96%。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1,105,9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63.57%；逾期担保金额为0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

保金额为0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